
 

 

证券代码：300117    证券简称：嘉寓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0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属于协议各方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约定，

最终合作条款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尚存不确定性。  

2、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业绩具体影响尚需根据交易标的审计和评估结果确

定，预计对公司 2017年度经营业绩有一定影响。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1、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寓股份”或“公司”)

拟通过收购建元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元装饰”）51%的股份，成为

建元装饰的控股股东，充分利用各方在市场渠道、全国市场布局、客户资源等综

合优势，实现内外装业务联动。各方经友好协商，于2017年4月10日就公司以自

有资金投资建元装饰相关事宜达成一致，特订立本《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以下

简称“本协议”或“协议”）。 

    本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1）建元装饰是一家拥有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设计甲级,建筑幕墙

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设计甲级等十一项资质，连续多年位于行业装饰百强行列，

幕墙五十强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建元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露。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庞新路5号1幢504室 

法定代表人：苏建权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7年10月26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专业承包；施工总承包；工程设计；销售工艺品、家具；零售建

筑材料、装饰材料。 

该交易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2）建元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综合性投资控股型企业，旗下设有多家

子公司，涉及装饰产业、资本、房地产与文化传媒四大领域，是建元装饰股东。

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建元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经海五路

1号院24号楼101室 

法定代表人：苏建权 

注册资本：5008万元 

成立日期：2012年06月14日 

营业期限：2012年06月14日至2032年06月13日 

    经营范围：专业承包；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承办展览展

示；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建筑材料；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 

    该交易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姓名：苏建权，身份证号：350521198311093079，是建元装饰股东；姓名：

苏明山，身份证号：350521196102053071，是建元装饰股东；姓名：苏建松，身

份证号：35052119860123305X，是建元装饰股东；姓名：苏小兰，身份证号：

35052119900202308X，是建元装饰股东。 



 

 

上述四位自然人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3、签订协议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旨在表达各方初步的合作意向及合作方式，但最终

的条款将在后续正式签署的相关协议中进行详细约定，具体事项最终以各方正式

签署的相关协议的约定为准。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本协议的签署已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签订协议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审批或备案程序。 

本协议的签署无需履行审批或备案程序。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作目标 

    各方在长期经营和发展方面具有较强的协同效应，期望通过全方位的战略合

作，进一步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促进企业的快速成长。 

2、合作的主要内容 

公司以股份转让方式持有建元装饰51%的股份。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及建

元装饰股东根据各方持股比例向建元装饰同比例增资，合计增资6122.45万元，

即公司增资3122.45万元，建元装饰股东增资3000万元。建元装饰股东股份的对

价确定依据为PE倍数法，以建元装饰2016年度经审计的扣非后净利润的12倍PE

作为对价。本次投资后预计在2016年的经营业绩基础上，于2017－2019年度完成

目标收入及利润如下表所示： 

指标 收入 净利润 
6.30 

经营净现金流 

12.31 

经营净现金流 

2016 44000 2850 -- -- 

2017 51000 3450 -- -- 

2018 58000 4140 ≥0 ≥0 

2019 64000 4970 ≥630 ≥1,500 

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转让及增资的具体价格，尚需根据中介

机构对交易标的审计、评估及律师尽调结果为依据，最终以各方平等协商后正式

签署的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为准。  

3、协议的生效条件以及交易各方的违约责任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建元装饰及其股东管理团队未经嘉寓股份书面许可，不与建元装饰发生关联

交易，并严格遵守竞业禁止的规定，不从事任何与建元装饰业务同类或者相似的

且与建元装饰存在竞争关系的经营活动。 

建元装饰及其控制的公司不得隐瞒基准日前任何应入未入账的负债及对外

担保，该等负债和担保一旦发现，由建元装饰股东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如在股份转让完成之后，发现建元装饰存在已披露或者未披露的重大问题，

给建元装饰及嘉寓股份造成损失的，由建元装饰股东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向嘉寓股

份补偿。 

未经嘉寓股份同意，建元装饰及其股东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不得与第三方以任

何方式再行协商出让或出售公司股份或资产、或者引入新的投资人，否则所有出

让、出售或者投资协议无效，嘉寓股份有权要求建元装饰及其股东撤销所有此出

让或出售协议，并向嘉寓股份及第三方承担违约责任。 

合作活动中各方互相披露的各种资料，仅用于与合作事宜相关的评估、审计

或尽职调查等，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各方保证其自身及其聘用的中介机构对其他

方提供的所有信息、资料负有严格的保密义务。 

各方同意，因不可抗力因素致使本协议不能履行时，各方协商同意后终止本

协议，各方均不承担法律责任。 

    4、争议解决方式 

若各方在合作中发生争议，应进行友好协商，协商不成，任一方可向履约所

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公司实现内外装业务的联动，在全国市场布局、客户

资源等方面实现共享，预计对公司 2017年度及以后的经营业绩有一定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属于协议各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约定，旨在表达各方初步的合作意

向及合作方式，在本协议履行中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投资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4月10日 

 




